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
Shanghai RSD Business Registration Co.,Ltd.
分公司办证协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：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     （以下称甲方）

乙方：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称乙方）

1、 乙方按照甲方所列清单提供办证所需材料原件，并保证所提供的材料齐全、有效.真实。如有虚假成分后果乙方负责。

2、办证总价为：     元，送齐办证材料，预付订金        元，其余的取得营业执照正本、组织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等材料时付清。付款以收据为凭。

3、公司中执照包括：

（1） 营业执照正本.

（2） 电子营业执照     

（3）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.副本.

（4） 组织代码IC卡

（4） 公司章.财务专用章.负责人章各一枚

（5） 税务证（国.地）正.副本

4、协议双方签字后即生效，双方不得违约，甲方不能为乙方完成上述代理事项，付违约责任，除退还订金外，赔偿乙方所造成的损失，如甲方完成上述部分或全部代理事项，乙方违约，即乙方改变或中止代理，不退还订金外，造成甲方损失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责任。

甲方：上海日盛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   乙方：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联系电话：63174828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签合同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合同日期：


地址：上海市长安路1050号1号楼201室（新客站安源大楼）

电话：021-63174828手机：13061655791传真：021-63170919
联系人：邓玉春Email:rishengdyc@sohu.com 网站：www.63174828rs.com
开户银行上海建设银行闸北支行：

邓玉春                    4367421215884180955
